
《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管理办法》

（1997 年 6 月 15 日林业部令第 13 号；2011 年 1 月 25 日国家林业局令第 26 号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管理，发展高产、

优质、高效益的林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国

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良种，是指经省级以上林木良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或者认定通过并发给合格证书的林木种

子。

未具有林木良种审定或者认定合格证书的林木种子，不

得作为林木良种推广使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良种推广使用，是指通过试验、

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林木良种应用于林业

生产的活动。

从事林木良种推广使用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取采措施鼓励

选育林木良种，并对选育林木良种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

给予奖励。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五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其设置的林木种

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良种推广

使用管理工作的领导，将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管理工作作为领

导任期责任制的内容，进行考核。

第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由林木种

子管理机构、林业科技推广机构、林业科研单位和院校以及

群众科技组织相结合的林木良种推广体系。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林木良种推广使

用示范基地。

第七条 林木良种推广使用计划，由省级以上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林业发展规划和林木良种生产能力制定并组

织实施。

第八条 林业科技推广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一）提供与林木良种推广使用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

（二）对推广使用的林木良种进行试验、示范；

（三）指导下级林业科技推广机构、群众性科技组织的

林木良种推广使用工作。

第九条 林业科研单位和院校应当根据林业经济发展的

需要，开展林木良种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加快林木良种的

推广使用。



国有林场和苗圃应当带头进行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示范，

并为林农提供推广使用技术服务。

第十条 从事林木良种推广使用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应当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

并发给资格证书；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应当以考核其

林木良种推广使用工作的业务水平和实绩为主。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组织对从事林

木良种推广使用工作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考核。

第三章 推广使用管理

第十一条 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和经济林，应当使用林

木良种。

前款规定之外的工程造林、其他使用国家投资或者由国

家扶持造林的项目和国有林场造林，应当根据林木良种推广

使用计划分别不同的树种核定良种使用率，实行目标管理，

逐步实现造林良种化。

国家投资或者国家投资为主的造林项目和国有林业单

位造林，应当根据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使用林木良

种，实行目标管理，逐步实现造林良种化。

第十二条 在推广林木良种时，推广林木良种的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同时向造林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林木良种的育苗、

培育等配套技术。

第十三条 对推广使用林木良种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



予适当的经济补贴。具体补贴办法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同级人

民政府争取在财政拨款和农业发展基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

资金份额，用于林木良种的推广使用。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安排适当的资金，用于

林木良种的推广使用。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林木良种推广使

用资金。

第四章 监督与奖惩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

良种推广使用工作的监督。

对必须使用林木良种的造林项目，县级以上林木种子管

理机构应当派人参加造林验收。对国家投资或者国家投资为

主的造林项目和国有林业单位造林，应当将使用林木良种的

情况作为验收内容。

第十六条 未按照规定使用林木良种造林的项目，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取消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的经济补贴，并可

酌减或者停止该项目下一年度的投资。

对前款行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给予警告，并可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伪造林木良种证书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林木种子管理机构予以没收，并可处 1000 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 3 倍以内的罚款，

但最多不得超过 30000 元。

第十八条 在林木良种推广使用工作中有突出或者显著

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林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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